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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协会名称：山西药科职业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

协会。 

第二条  协会性质：学生公益性组织。 

第三条  协会宗旨：“激情在创业中燃烧，成功在实践

中铸就”。提高大学生创业意识培训，激发自身创业思维。

增强学生的实践经验，服务广大学生。 

第四条  协会口号：展青春风采  创阳光事业。 

第五条  协会追求：理想  实践  进步  成功  

第六条  任务： 

1.学习有关创业知识； 

2.开展创业沙龙交流； 

3.组织学生参加创业培训； 

4.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5.为学生提供就业创业指导平台。  

第七条  挂靠部门：招生就业处 

第八条  协会会员必须以协会章程为基本行动准则。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九条  协会由宣传部、策划部、信息部、综合部共 4

个部门组成。 

（一）会长（1名）  

1．协会总负责人，主持协会日常工作，策划有关重大活

动。 



2．组织和协调协会的整体运作，做好协会成员思想教育

工作，增强协会内部的凝聚力。 

3．负责做好协会与上级社团组织之间的沟通、联络工作，

使协会各项工作能够有序顺利开展。 

（二）副会长（1名）  

1．指导、协调协会部门交流合作，并有序开展工作。 

2.支持并配合会长开展好各项工作。 

3.指导协调部门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开展创业活动。 

第十条  会长、副会长、各部门负责人必须具备下列条

件： 

（一）思想积极要求上进，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思想上、行动上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品德高尚、坚持原则、乐于助人、遵守公德，敢于

同坏人坏事作斗争，团结和关心同学，谦虚谨慎，严格要求

自己。 

（三）必须是团员。 

（四）未挂科，综合素质测评在本班前 50％。 

第十一条  社团会议是创新创业协会进行日常工作安排

的执行机构，其职权有以下几点： 

（一）向全体成员报告工作。 

（二）决定会员的吸收和除名。 

（三）决定会长、副会长及协会各个部门主要负责人的聘

任。 



（四）组织本社团各部门开展工作。 

（五）制定和修改内部管理制度。 

（六）决定协会其他重大活动。 

第三章 会  员 

第十二条 协会会员由热爱创业相关活动的本校学生组

成，自愿申请加入社团。  

第十三条  申请加入创新创业协会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热爱创业相关活动，且是我院在籍生。 

（二）承认并遵守创新创业协会章程，能自觉履行会员义

务。 

（三）有一定吃苦耐劳精神，有积极向上的态度，积极参

加社团开展的各项活动。 

（四）能严格遵守学院的各项规章制度。 

第十四条  会员入会程序： 

报名—填写会员资料—面试审核—资料存档—成为会员 

第十五条  会员享有的权利： 

（一）在本社团内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二）参与本社团的活动； 

（三）获得本社团服务的优先权； 

（四）对本社团工作的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 

（五）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第十六条  会员履行的义务： 

（一）执行社团的决议； 

（二）维护社团的合法权益； 



（三）向社团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第十七条  退会： 

（一）自愿退会，向社团申明原因，社团正式免去其社籍； 

（二）以下情况属于被动退会； 

（1）社团组织的各项活动、无缘故缺席 3 次会议以

上两个月未参加过任何协会活动者，被视为自动退会，

予以除名。 

（2）违反本章程的会员，经全体会员表决通过，视

情况在协会内予以警告、严重警告，直至除名。 

第十八条  选举及换届。 

（一）参选人员范围及要求 

（1）范围：在籍学生。 

（2）要求：必须是团员。 

（3）未挂科，综合素质测评在本班前 50％。 

（二）换届要求：选举和换届之后，前任与现任社团

负责人须办理交接手续，核实好工作内容，并向招生

就业处和院团委报备。 

（三）有明显拉票等不正当竞争行为者、经核实后取

消竞选资格。  

第四章 经费及资产管理 

第十九条  本社团经费来源：学校拨付的活动经费，会

费，在核准的活动范围内开展活动。 

第二十条  本社团按照院团委有关规定会员会费的标准

收取。 



第二十一条  协会经费由会长进行统管。  

第二十二条  本社团经费必须用于本章程规定的业务范

围，不得挪用他用，不得在会员中分配。 

第二十三条 本社团建立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保证财务

资料合法、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十四条  本社团设立专门的财务管理员，财务资料

的合法、准确、完整、需要财务管理员认真负责的态度。财

务管理员变动时，必须与接管人员办理交接手续。 

第二十五条  本社团资产管理必须执行山西药科职业学

院团委社团联合会规定的财务管理制度，接受院团委的监督。 

第二十六条  本社团换届或更换协会负责人之前必须接

受院团委财务部的财务审计。本社团资产，任何单位、个人

不得侵占、私分和挪用。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本章程经社团会议表决通过。 

第二十八条  本章程解释权在山西药科职业学院创新创

业协会。 

第二十九条  本章程自院团委核准之日起生效。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创新创业协会  

                    2019年 9月 6 日                   


